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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重大事项临时信息披露报告（1） 

 

根据保监会《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相关管理

制度，本公司特此公布关于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临时信息披露

报告。 

 

重大事项概述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公司”）原经营范围为：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信用保险、保证

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外，不得经营其他法定保险业务。 

 

鉴于公司增加了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故现经营范围变更为：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信用保险、保证

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外，不得经营其他法定保险业务。保险兼业

代理（限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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